
  

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

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

 

根据《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、《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

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

议事规则》等制度的规定，我们作为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，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的《关

于河北合众建材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意向协议》进行了审核。鉴于股权转让意向

性协议签署方张春林、邱汉均系公司的关联自然人，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

对此，我们认为： 

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,符合法律法规和《北京韩建

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,方案合理可行,程序合规,遵循了公正、公

平的原则,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,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,没有损害中小股

东的利益；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张春林、邱汉签署的《关于河北合众建材有限公司

之股权转让意向协议》的内容和签订的程序均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其他规范性

文件的规定,协议所约定的认购价格公允,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,没有损

害中小股东的利益。因此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上述关联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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